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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通州区环保局局长裴志刚在
庭审后接受媒体采访。 资料图片

物业公司状告环保局为哪般
北京市通州区环保局长出庭应诉，展示执法程序清楚合规

夏莉

北京月亮河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 下 简 称 月 亮 河 物 业 公

司）诉北京市通州区环保局行政

处罚案近日在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

据了解，在北京市启动空气

重污染黄色预警期间，月亮河物

业公司因燃煤锅炉超标排放，被

通州区环保局罚款10万元。物

业公司不服处罚，向通州区政府

提出行政复议，后被驳回。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行政

复议被驳回后，月亮河物业公司

将通州区环保局和通州区政府

一并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行政处

罚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日前，通

州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并

进行了公开审理，通州区环保局

局长出庭应诉。

质疑
锅炉通过质检，为何还存在超标排放？

70 余名身穿制服的环保局工作
人员前来旁听。北京市通州区环保
局局长裴志刚和一名工作人员及代
理人坐在被告席，一同坐在被告席的
还有通州区政府的一名代理人。这
是记者日前在通州市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月亮河物业公司环境行政处罚
案现场看到的情况。

据月亮河物业公司诉称，2015 年
11 月 15 日，通州区环保局对其位于
通州区运河东堤的锅炉烟气排放情
况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中，环保局工
作人员强行要求锅炉工改变锅炉常
规运转状态，并在锅炉非正常运转状

态下取样，由此认定锅炉超标排放，
并作出了罚款 10万元的处罚决定。

月亮河物业公司随后向通州区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区政府驳回。
物业公司不服，将区环保局和区政府
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和行政
复议决定书。

法庭上，物业公司代理人称，运
河东堤的锅炉是月亮河城堡公寓供
暖系统的一部分，锅炉的安装、使用
经过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批准，
每年年检结果均合格。“环保局的检
测结果与年检结论相悖，是因为检测
过程和程序不合法、不合规”。因此，

原告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
政复议决定书。

“环保局重处罚轻整改，几年不
去检查，一去就是为了罚款，我们可
以认为，整改就是为了罚款。”这位代
理人称，“检查时，工作人员当天发通
知并要求当天整改，根本就没给整改
时间。”

他提出，环保部门直到检查后第
三天才出具检测报告，因此质疑检测
报告中数据的来源和真伪。“在一份
环保局的笔录中，关于锅炉排放污染
物的具体数据没有填写，不知道环保
局依据什么作出处罚。”

回应
执法程序合规，事实清楚，处罚得当

通州区环保局代理人在庭审中
介绍，去年 11 月 13 日~15 日，北京全
市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为落
实市、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通州
区环保局对辖区内废气排污单位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11 月 15 日，环境
执法人员对月亮河物业公司燃煤锅
炉进行检查，经现场检测及调查询问
发现，这家公司在正常使用燃煤锅炉
的情况下，燃煤锅炉超标排放，造成
环境污染。处罚前，环保局依法进行
了告知，并根据原告的申请组织听
证，故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检测过程符合要求

针对原告对于检测过程的质疑，
通州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回应道，检测
人员要求锅炉工改变锅炉常规运行
状 态 的 原 因 是“ 判 定 锅 炉 负 荷 不
够”。经检查，锅炉基本属于温炉状

态，这种情况不符合检测规范要求。
检测人员具备相关资质，整个检测过
程和程序完全符合检测要求。

质量检测合格≠达标排放

针对原告质疑的“此次环保局检
测结果与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年
检结论相悖”一事，通州区环保局工
作人员解释说，质量技术监督局是对
燃煤锅炉的质量进行检测，防止因质
量问题导致安全事故。由于检测项
目不同，燃煤锅炉是否通过质量检测
不能作为达标排放的衡量因素。

“锅炉质量合格，不代表排放就
一定达标，应该安装净化设施。”环保
部门表示，检测过程和程序合规合
法，原告违法事实清楚。

最高可罚百万元

按照规定，原告超标排放的行为

应该被处以 1 万~10 万元的罚款。环
保局认为，之所以按照顶格处罚，是
考虑到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全市
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期间。

裴志刚说：“为应对重污染天气，
全市采取严格的空气污染应对措施，
而原告作为本地区较有影响的企业，
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所排
污染物超标一倍，主观过错较大，且
锅炉超标排放确实对环境造成了危
害 ，故 给 予 10 万 元 罚 款 的 行 政 处
罚。”

他表示，10 万元处罚并不是最高
的，“实际上，根据今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的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启动黄色
预警期间违规排放，最高可罚 100 万
元。”

通州区政府代理人表示，政府作
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应予
维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求。

本报讯 庭审结束后，通州区
环保局局长裴志刚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原告应依法安装、使用
废气净化设施，确保烟气污染物达
标排放。

他指出，燃煤锅炉属于分类管
理范畴，有常年运营的锅炉，比如
工业锅炉，也有季节性运营锅炉，
比如供暖锅炉。环境执法人员根
据锅炉的不同类别，按照各类锅炉
的生产能力、对大气环境的排放贡
献，形成了日常巡查规范。

裴志刚称，涉案锅炉不仅仅是

住宅小区的供暖锅炉，还负责给月
亮河酒店以及相关餐饮、温泉设施
等供热。“对环保部门来说，涉案锅
炉是重点监管单位，保证有一定的
监管频次。原告在法庭上指责环
保 局‘ 不 去 检 查 ’的 说 法 并 不 成
立。”裴志刚说。

据了解，这是裴志刚第二次作
为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
他说：“这一次，我们同样很自信，
执法工作合法合规，我们也非常欢
迎被管理的单位和服务对象对执
法行为提出意见和建议。” 夏莉

涉案锅炉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质量
监测
合格

达标
排放

本报通讯员沈高 记者闫艳南京
报道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公开
通报了 2015 年以来，江苏环境资源司
法审判总体情况以及典型案例。

据介绍，2015 年，江苏省各级人
民法院共受理环资案件 1515 件，审结
1188 件。其中受理刑事案件 700 件、
民 事 案 件 146 件 、行 政 案 件 669 件 。
2016 年 1~5 月，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
受理环资案件 597 件，审结 430 件。其
中受理刑事案件 185 件、民事案件 116
件、行政案件 296 件。截至 2016 年 5
月，收案数、结案数同比均大幅增长。

加大对环境公益的司法保
护力度

据悉，江苏省法院系统积极探索
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不断加大环境公
共利益司法保护力度。一年来，全省
新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14 件，数量
居全国前列。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原告既有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也有
检察院等国家机关。

为确保公益诉讼案件得到公平、
公正审理，江苏在审判程序、庭审方
式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徐州市检察院诉鸿顺
造纸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判令被
告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
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
能损失共计 105.82 万元，支付至徐州
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常州市
检察院诉许某惠、许某仙环境公益诉
讼案中，对租用他人厂房，无营业执
照、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擅自从
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污
染周边环境的被告，依法判令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危险、对被污染土壤实施修
复、给付环境损失赔偿金 150 万元至常
州市环境公益基金专用账户。

为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
展，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镇江市
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诉优立光学公
司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中，根据科学
鉴定，依法认定树脂镜片粉末不属于危
险废物，同时向丹阳市政府、丹阳市环
境保护局、丹阳市眼镜商会等发出关于
制定有效措施妥善处理树脂镜片粉末
等固体废物的司法建议。既有效推进
了丹阳眼镜行业环境治理工作，维护了
社会公共环境利益，避免行业性污染事
件的发生，又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树
脂镜片粉末处置成本过高、处置能力有
限等突出问题，推动了丹阳眼镜行业的
健康发展。

探索环资审判判决与执行新
方式

如何使生态环境得到最有效的司
法保护？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在环资
案件审理、判决中，不断深化恢复性司
法理念，创新案件判决方式。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公益
诉讼案中，判决向直接倾倒污染物的污
染 环 境 者 提 供 出 租 场 地 、出 借 经 营 资
质、提供危险废物的各企业共同承担环
境侵权赔偿责任，并引入第三方修复机
制，由环保企业实施修复，法院负责审

核修复方案，环保部门监督实施和验
收。被评为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度
十大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连云港市建立了 400 亩的环境司
法 执 法 基 地 ，对 判 决 补 种 复 绿 的 案
件，集中在基地统一执行，并委托林
业部门和当地政府负责后续养护，形
成了“一案一修复，一树一养护”的生
态环境保护模式。目前，共在 11 起案
件中判决违法责任人种植树木 5255
棵，已完成种植 4900 余棵。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在审理
非法占用耕地刑事案件中，将刑责轻
重与耕地恢复效果结合，促使被告人
主动采取措施修复毁损耕地。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
某公司诉某环保公司委托合同纠纷
案中，详细论证第三方治理中法律关
系的性质、违约责任的认定、行政罚
款的负担、不同阶段污水处理设施改
造费用的承担等问题，依法判决某环
保公司赔偿 412 万余元，为推动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提供有效司
法保障。

严惩环境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江苏省各级人民
法院不断拓展环境刑事犯罪制裁领
域，覆盖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盗伐林
木罪，非法采矿罪，非法猎捕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污染环境罪以及环境违法职
务犯罪等各种类型。

据了解，扬中市三茅街道兴华村
村民组长陈某某，在未获得批准的情
况下，擅自将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出租
给他人。承租人用建筑垃圾等固体废
弃物对租用土地进行平整，破坏了约
8 亩基本农田，被镇江丹阳市人民法
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郑某某、刘某某因非法运输、出售
和收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虎纹蛙
等，被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王某某、李某、钟某某在没有经营
许可证且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情
况下，从山东省临沂市购进使用后的一
次性输液器10余吨，非法加工成塑料颗
粒半成品，被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
以污染环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明知他人
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将工业废渣
交给他人处理，导致大量危险废物被
倾 倒 的 某 材 料 公 司 判 处 罚 金 500 万
元；徐州新沂市人民法院在对未经环
评及环保审批，购买废盐酸清洗石头，
造成周边农田污染的李某判处刑罚的
同时，判决其赔偿环境修复费用 73664
元，并迅速执行完毕。

江苏省高院通报环资审判情况
收案数、结案数同比均大幅增长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四川省成都市
环 保 局 获 悉 ，崇 州 市 崇 阳 蜀 兴 包 装
厂 业 主 何 某 云 因 犯 污 染 环 境 罪 ，被
崇 州 市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两 年 ，缓 刑 三 年 ，并 处 罚 金 2 万 元 。
据 悉 ，这 是 成 都 市今年判处的首例污
染环境罪。

据了解，何某云经营的崇阳蜀兴包
装 厂 位 于 崇 州 市 崇 平 镇 春 风 村 18
组 。 企 业 不 仅 未 在 工 商 管 理 部 门 注
册 登 记 ，而 且 没 有 任 何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管 理 混 乱、随意性强，环境污染问
题突出。

经当地环保、公安部门联合调查证
实，自 2014 年 2 月以来，被告人何某云
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 ，擅 自 大 量 收 购 、加 工 和 销 售 装 过
胶 水 、稀 释 剂 、油 漆 树 脂 、草 酸 、乙 酸
等 化 工 溶 剂 的 废 旧 原 料 桶 ，并 指 使
聘 用 的 工 人 用 高 压 水 枪 、清 洁 剂 等
器 具 ，对 这 些 沾 有 化 学 残 留 物 质 的
废 旧 空 桶 进 行冲洗，整理后再向外销
售牟利。

其冲洗后未经处理的残留物质则
通过暗沟直接排放到附近沟渠，造成水
体中石油类、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
烯、环氧氯丙烷、二氯乙烯、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等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工厂
周边环境遭受严重污染。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在 成 都 市 环
保局组织开展的打击非法清洗化工桶
专项行动中，我们联合公安机关对被告

人开设的非法清洗化工桶窝点进行查
处。现场查扣堆放在厂区内的化工桶
6586 个，总重约 23 吨，还有正在清洗废
旧塑料桶的数名工人。”成都市环境执
法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查获的
废旧化工原料桶中，检出沾有涂料、机
油、黏合剂的空桶（危险废物）5600 个，
重量达 13.07吨。

经查，仅 2015 年，何某云销售出去
的废桶就有 1144 个，重量达 10.3 吨，非
法销售获利 10万余元。

2016 年 5 月 24 日，此案由崇州市
检察院依法向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何 某 云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在 未 取 得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 ，非 法 处 置 危 险
废 物 3 吨 以 上，且 将 含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的 清 洗 废 水 直 接 排 入 地 表 沟 渠 ，严
重 污 染 环 境 ，其 行 为 侵 犯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和 污 染 防 治 的 管 理 制 度 ，已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 。 崇 州 市 检 察 院 指 控
被 告 人 犯 污 染 环 境 罪 的 事 实 和罪名
成立，予以支持。

近日，崇州市人民法院依照《刑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判处被告
人犯污染环境罪，处有期徒刑两年，缓
刑三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对扣押在案
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废旧化工容器予以
没收。

辜迅

成都判处今年首例污染环境罪
现场查获二十余吨化工桶，企业主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高
小英常德报道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环
保 局 日 前 对 桥 南 工 业 园 展 宏 纸 厂 进
行 突 击 检 查 时 发 现 ，纸 厂 私 接 软 管
偷 排 废 水 ，造 成 环 境 污 染 。 环 保 局
立 即 对 其 实 施 处 罚 ，要 求 企 业 停 产
整 治 ，并 给 予 罚 款 10 万元。鼎城区公
安局对纸厂负责人彭某实施了为期 5
日的行政拘留。

这是自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实
施以来，鼎城区首例因偷排行为被行政
拘留的案件。

4 月 15 日晚上 10 时左右，鼎城区
环保局监察人员对桥南工业园展宏纸
厂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这家纸厂有一
条生产线在正常运行，但其安装了在线
监控的排水口却没有一滴水排出。

“这很奇怪！”带着疑问，监察人员
又绕到了厂区背后，查看了接入厂外下
水管网的排水沟，发现沟内有部分废水
排出。监察人员立即询问在场的负责
人，这位负责人辩称，由于工作人员操
作不当，导致少量生产废水外溢到排
水沟。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打消监察人员
的怀疑。他们对排水沟内的废水进行
采样，同时在附近展开细致搜寻，终于
发现了一根约 15 米长、10 厘米粗的橡
皮软管铺设在附近的草丛中。监察人
员发现，这跟软管内还有废水在流出，

当即对软管内的废水也进行了采样，并
责令纸厂立即停止生产。

第二天，水样检测结果显示，所采两
个样品的情况基本一致，废水 COD值达
4132mg/L，悬浮物浓度达 3095mg/L，属
严重超标。

监察人员带着检测结果再次到展
宏纸厂进行深入调查，纸厂负责人终于
承认了其违法行为。他交代，4 月 15 日
21 时许，纸厂将一根橡皮软管一端连
接在造纸生产车间的废水蓄水池中，另
一端绕过在线监控系统，经配电房、变
压器小院，将生产废水通过排水沟直接
排放到下水道。

4 月 19 日，鼎城区环保局案件审议
小组一致通过，对展宏纸厂依法立案查
处，实施顶格处罚，罚款 10 万元，同时
责令企业停产整治，并将企业主移送公
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

随后，鼎城区环保局对展宏纸厂下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将整个案卷
移 送 鼎 城 区 公 安 局 。 经 过 证 据 复 核
后，鼎城区公安局对纸厂负责人彭某实
施了为期 5日的行政拘留。

据了解，今年以来，鼎城区下大力
气狠抓工业企业的环境监管工作，尤其
针对工业园的偷排行为采取“死守、严
防，不定期突击”的方法，安排专项经
费、4 个专人、1 台专用车辆，实施 24 小
时严格监管。

湖南常德一纸厂私接软管偷排废水

企业被停产整治 厂长被行拘5天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陕西省汉中
市南郑县检察院了解到，该院通过综合
运用打击、保护、监督、预防等手段，切
实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近年来共对
16 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 名涉
嫌违法人员提起了公诉。

记者获悉，南 郑 县 检 察 院 充 分 发
挥 批 捕 起 诉 职 能 ，贯 彻 落 实 宽 严 相
济 的 刑 事 司 法 政 策 ，对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犯 罪 情 节 严 重 的 ，一 律 批 准 逮 捕
并 提 起 公 诉 ；对 犯 罪 情 节 较 轻 ，又 能
积 极 主 动 修 补 和 恢复生态环境的，予
以从宽处理。

同时，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渎职
犯罪，拓宽渎职犯罪案件线索来源渠
道，注重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媒体
披露的重大事件中摸排案件线索。经
常组织公诉、侦监等部门干警参加渎职
侵权犯罪案件的证据比对，引导调查取
证，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在 强 化 监 督 职 能 方面，南郑县检
察院通过搭建立案监督信息平台，加强
侦监、公诉、反渎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互
通公诉、庭审、判决等信息，拓展立案监
督信息渠道，共同 开 展 审 判 监 督 。 对
起诉的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一律实行
跟踪问效；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审
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案件，以及
审判人员有渎职嫌疑的情形，采取刚
性 监 督 方 式 ，提 起 抗 诉 ；对 量 刑 不 当
的 案 件 ，运 用 柔 性 监 督 方 式 ，及 时 发

出检察建议予以监督纠正；突出重点
加强民行检察监督。

同时，对滥伐林木、失火、非法占用
国有土地等危害环境资源案件背后，涉
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在执行行业标准、环
保制度、立案侦查等方面存在的行政不
作为或严重违法行为，综合采取督促起
诉、支持起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确
保监督效果。

在强化预防职能方面，南郑县检察
院坚持“一案一评析”。案件侦结后，及
时组织办案人员召开分析研讨会，对犯
罪易发多发领域和环节有针对性地提
出预警和预防对策建议，提交地方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推动完
善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组织检察人员
到辖区化工厂、采矿冶炼公司，调查了
解环境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针
对 发 现 的 问 题 及 时 通 知 环 保 部 门 开
展 调 查 、监 测 。 针 对 一 些 企 业 处 罚
后 整 改 不 到 位 的 情 况 ，依 法 向 环 保
部 门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要 求 其 督 促 整
改到位。

南 邵 县 检 察 院 还 建 立 预 防破坏
生态环境犯罪联动机制。与公安局、林
业局、法院及各乡镇共同建立联席会议
和工作通报制度，定期开展集中宣传和
专项整治行动，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及
时纠正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当行为，防止
演变为违法犯罪行为。

李涛

陕西南郑检察院加强生态保护
充分发挥批捕起诉、监督、预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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